单位内部设立印刷（所）登记
	办理单位内部设立印刷（所登记）


	需提交的材料：1、主办单位同意设立的报告；2、负责人身份证明；3、场所地址证明


	申办条件：1、有主办单位；2、有专人负责；3、有固定场所；4、有所需设备


	不符合条件的，退申请单位，一次性告之需补交材料


	主办人员受理申请（办理时限：自
受理之日起7个工作日）



	主办人员审核材料，勘验场地，并由科室负责人签署意见



	主管局长签署意见



	备案、存档




	准予许可的，向社会公开
	
	         申    请    人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